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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第 15 屆第 8 次牙醫門診醫療服務審查執行會議紀錄 

時間：114 年 7 月 30 日（三）下午 13 點 00 分 

地點：本會第一會議室(台北市復興北路 420 號 10 樓) 

出席：陳世岳、江錫仁、徐邦賢、羅界山、吳  廸、翁德育、蘇祐暉、陳如泰、

周公亮、陳建富、張香茂、劉宏鋒、吳永隆、廖倍顯、謝偉明、謝喬均、

李口榮、洪怡育、余政明、黃國光、李明志、潘建誠、戴翔琮、温清華、

温斯勇、劉振聲、許仕聰、沈紋瑩、林建榮、黃彥豪、鄭超仁、楊文甫、

蔡欣原、連新傑、葉育敏、曾士哲、吳志浩、李  昀、盧冠廷、凃福利、

吳健民、陳建忠、鄭胤捷、吳慶昇、羅文甫、黃茂栓、楊  湘委員 

列席：林順華監事會召集人、蘇鴻輝顧問、黃純偉執行副秘書長、 

台南市公會-林致平醫師、嘉義縣公會-黃清佑醫師、 

雲林縣公會-黃昭賢理事長 

請假：蔡東螢、許恒瑞、黃立賢、蔡志明、王幸宜、李世賢、徐治民、詹明興、

吳享穆、林鎰麟、林世榮、簡志成、邱昶達、杜哲光、李若菁委員 

主席：徐邦賢主任委員                      記錄：邵格蘊 

一、 主席報告並宣佈出席人數：應到出席人數62人，實到人數 47 人，超過半數

會議開始。 

二、 通過15-7會議紀錄決議案執行情形，詳議程p.5-10。 

決 議：通過。 

三、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詳議程p.1-4。 

決 議：新增臨時動議共乙案，餘通過。 

四、 報告事項： 

(一) 牙醫門診醫療服務審查執行會工作組（含處室）暨各項專案執行概況(請

詳現場簡報)。 

(二) 本委員會人事異動如下，將提送15-10理事會追認通過。 
新任委員 原委員 職稱 說明 
謝喬均 黃俊仁 副主委(北區常委職

務職) 
依據北區 114047 號請辦單 

詹明興 謝喬均 副執行長(北區執行

長職務職) 
凃福利 詹明興 北區分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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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擬刊登本會牙醫界，週知會員有關支付標準表與審查注意事項Q&A及申

報提醒，詳現場投影。 

附帶決議：委員對於內容如有建議請於7/31(四)17點前回復。 

五、 討論案題： 

案題一：有關本執行會 114 年 1-6 月預算執行情形，請審議案。 

提案人：徐邦賢主任委員 

說  明：114 年 1-6 月（6/15 前入帳費用）預算執行情形，詳議程 p.11。 

決 議：通過。 

 

案題二：關於丹娜絲颱風造成之損害補償方案，提請討論。 

提案人：李口榮副主任委員 

說 明： 

一、 依據114.07.16「因應丹娜斯颱風災情召開臨時共管會議」決議辦理。 

二、 因丹娜斯颱風於南區造成的風災損害，南區分會與南區業務組討論出以

下補償方案的共識，建請提至研商議事會議議決： 

(一) 南區(雲嘉南)風災期間，看診者獎勵，診察費加計3成，由114年Q3

地區牙醫總額預算支付。 

1. 114年7月7日：南區(雲嘉南)停班有看診牙醫診所。 

2. 114年7月8日、9日、10日、11日：公告停班地區有看診牙醫診所；

其他地區由公會認定後提供名單，認定原則以實際影響看診者(如

停水等相關因素)。 

(二) 南區(雲嘉南)因風災，致無法看診，114年7月收入減少者補助：待申

報資料出來再研議實施方式。 

辦  法：依通過內容提案至 114-3 研商議事會議。 

決 議： 

一、 補償方案修訂如下，提案至114-3研商議事會議。 

 南區(雲嘉南)風災期間，看診者獎勵，診察費加計3成，由114年Q3地

區牙醫總額預算支付。 

(一) 114年7月7日：南區(雲嘉南)停班有看診牙醫院所。 

(二) 114年7月8日、9日、10日、11日：公告停班地區有看診牙醫診所；

其他地區由公會認定後提供名單後經審查分會確定提供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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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原則以實際影響看診者(如停水等相關因素)。 

二、 關於天災給付(補償)原則另行研議。 

 

案題三：修訂114年度「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支付制度品質確保方案」之專

業醫療服務品質指標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工作組 

說 明： 

一、 依據第15屆第14次牙醫門診醫療服務審查執行會工作組會議決議辦理。 

二、 指標參考值調整如下： 

(一) 「牙齒填補保存率—1年以內(2年以內、恆牙2年以內、乳牙1年6個

月以內)、同院所90日以內根管治療完成率、恆牙根管治療6個月以

內保存率、6歲以下牙醫就醫兒童牙齒預防保健服務人數比率、院所

加強感染管制診察費申報率、牙周病統合治療方案後之追踨治療率」，

參考值計算式由原「以最近3年全國平均值*(1-10%)」調整為「以最

近3年全國平均值*(1-8%)」。 

(二) 「牙體復形同牙位再補率—1年以內(2年以內)」參考值，牙體復形學

會提供相關意見詳議程p.12-13；爰此，建議維持原參考值「牙體復

形同牙位再補率—1年以內」<2.5%；「牙體復形同牙位再補率—2年

以內」<4.6%。 

辦 法：依會議決議辦理，發函健保署。 

決 議：照案通過。 

 

案題四：修訂「牙醫門診總額點值超過一定標準地區醫療利用目標及保留款機制

作業方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企劃室 

說 明： 

一、 依據第 15 屆第 23 次企劃室、醫療品質室暨研發室聯席會會議決議辦理。 

二、 為提升東區醫療服務，修訂方案第四項保留款之運用及第五項保留款之

計算方式，方案修訂對照表詳現場補充 p.3-7。 

辦 法：依通過內容提案至 114-3 研商議事會議。 

決 議：保留款之運用刪除第六款「鼓勵該分區臨時急症處置之醫療服務獎勵款



4 

項。」及其計算方式相關條文，餘通過。 

 

案題五：爭取提高「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牙醫門診醫療服務審查勞務委託

採購案契約價金」，提請討論。 

提案人：徐邦賢主任委員 

說  明： 

一、 依據台北區審查分會(114)健保台北字第 390 號請辦單，如下： 

(一) 因近年物價通膨且分會業務量增長，本會已力行樽節各項費用支出，

每年可支配補助款仍顯不足。 

(二) 建請依分區實際費用需求提高補助款金額，以利會務持續順利運作。 

二、 經查 110 年至 114 年旨揭契約價金及本會補助款，詳現場說明。 

決 議：維持現行補助方式。 

 

案題六：有關本會工作組成員異動，請追認通過案。 

提案人：徐邦賢主任委員 

說 明：本會工作組成員異動如下： 

新任成員 原成員 職稱 說明 

蔡佩龍 陳志超 台北分會代表 
依據(114)健保台北字第

158 號請辦單 

施皇仰 郭文成 東區分會代表 
依據 11414050 號請辦

單 

謝喬均 黃俊仁 副主委(北區常

委職務職) 

依據北區 114047 號請

辦單 

詹明興 謝喬均 副執行長(北區

執行長職務職) 

吳金俊 詹明興 北區分會代表 

決 議：通過。 

 

六、 臨時動議： 

案題一：有關「牙醫院所感染管制 SOP 作業」實地訪查當場無法取得共識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台北區審查分會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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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台北區審查分會 114 年 7 月 28 日(114)健保台北字第 463 號請辦單，

實地訪查時，遇院所表示僅「執行牙結石清除，無使用麻藥及高速手機」，

致審查醫藥專家無法評分考評表 B11.安全注射行為及 B12.一人一機項

目，評分表詳現場投影。 

二、 次依台北區審查分會 114 年 7 月 29 日電子郵件補充：114 年 7 月 22 日

分會共識：依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四、感染管制 SOP 審查標

準(四)訪查抽樣比例第 3 點，新申請特約之醫事機構於申請特約時，須檢

附本方案自評表，保險人於受理申請後，於特約管理辦法規定應完成審

查時程內進行實地訪查，該院所自評表繳交之自評表皆為 C 以上(含)(自

評表詳現場投影)，故應評定為不合格；惟中央健康保險署臺北業務組通

知：依「114 年度牙醫院所感染管制 SOP 作業審查共識營」會議資料「實

地考評時，同組二位審查醫藥專家採共識決，若當無法取得共識請記錄

狀況並送醫審室討論」辦理。 

本會說明： 

一、 本會無查核院所申報的權限，且院所辦理健保特約後，即能提供全民健

康保險給付範圍內的醫療服務，並無限制僅執行牙結石清除。 

二、 另查閱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四、感染管制 SOP 審查標準、

(一)依據「牙醫院所感染管制 SOP 作業考評表」之軟硬體方面共計 16 個

項目進行評分。評分項目分為 A、B、C，不符合 C 則為 D，任一項目得

D 則不合格。 

辦 法：通過後函復台北區審查分會。 

決 議：依據該院所自行填寫後檢送予健保署分區業務組之牙醫院所感染管制

SOP 作業考評表，因院所填寫內容與實地訪查情形不相符，訪評結果為

不符合。 

 

 

七、 114年度會議時間︰7/30(三)、10/29(三)下午13時整 

八、 散會：下午 15 時 33 分 


